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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信息注册

在“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”官网选择“药品交易”-“点击进入药品交易”，在交易系统登录界面点击“用户注册”，医疗机构自行注册
账号密码，选择相应会员类型，维护信息后提交送审，待审核通过后再办理CA登录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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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会员管理”-“会员资料变更”，点击右侧“变更”，修改相应信息后提交送审，待审核通过后系统功能恢复
正常。

会员信息变更

温馨提示：信息变更之前，建议先准备好相关变更资料，点击“变更”后，系统功能暂时不能正常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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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账号维护

登录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会员管理”-“结算门户管理”-“结算资金账号管理”，点击“查询”可以查看已申请过的结算资金账号信息。

点击“申请”，如图所示：若已有耗材结算账号，可以选择“申请关联”；如没有结算账号，选择“申请新增”。

温馨提示：选择“申请关联”，会员编号：填写耗材U字开头的会员编号，资金管理账号：填NTM开头的耗材交易资金账号。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1

会 员 信 息 注 册

2

会 员 信 息 变 更

3

结算账号维护

4

联 系 人 维 护

5

收 货 地 址 维 护

会员信息维护操作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联系人维护

登录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会员管理”-“联系人管理”，点击“新建联系人”或者在系统原联系人基础上进行修改，选择好类型，填写信息

后，点击“提交保存”即可。

温馨提示：每家医院至少设置一个收货联系人，避免无法正常开展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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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货地址维护

登录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会员管理”-“收货地址管理”，点击“新增收货地址”或者在系统原收货地址基础上进行修改，填写相关信息后，

点击“保存”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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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挂
网采购

挂网议
价采购

自主

采购

国家集采和省集采中选药品、定点生
产药品、谈判药品、短缺药品、国家
和省要求直接挂网的其他药品。

除直接挂网采购药品以外的其他
符合挂网的药品。

对无企业挂网的短缺品种、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
应急审批或紧急紧缺品种、未发生实际交易或其他原
因导致采购困难且临床必需、临床使用量极少等类型
的药品。

采购品    
种类型

挂网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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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创建合同

创建合同

直接挂网合同 竞价合同挂网议价合同 竞价追加合同

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集采品种采购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从约定量创建（药品）”界面，点击“查询”，根据对应项目名称点
击右侧“进入”，会显示有约定量的产品信息，点击“创建合同”，等待卖方和配送方签章即可。

备注：（1）点击创建合同之前需要先签订集采专项采购协议。（2）所有挂网产品也可以从“合同管理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操作。

直接挂网合同-从约定量创建

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集采品种采购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从挂牌创建（药品）”界面，点击“查询”，根据对应项目名称点击
右侧“进入”，会显示挂网产品，点击“创建合同”，等待卖方和配送方签章即可。

备注：所有挂网产品也可以从“合同管理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操作。

直接挂网合同-从挂牌创建

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合同管理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在相应产品左侧操作一栏点
击“请选择”功能，选择“创建普通合同”。在创建合同界面选择并填写相关信息后，点击“创建合同”，等待卖方和配送方签章即可。

备注：1.普通合同是医疗机构直接发起的交易合同，不经过议价环节，企业只能是接受或者是拒绝合同。
          2.除需要议价的药品，其它药品均可通过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进行创建合同的操作。

挂网议价合同-普通合同



第一步：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合同管理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界面，输入药交产品ID或者在挂网类型功
能栏选择相应类型（集采除外）点击“查询”，在相应产品左左侧操作一栏点击“请选择”功能，选择“新建普通议价”。

挂网议价合同-新建议价

备注：1.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界面，产品右侧“是否可议价”一栏，如果显示“可议价”，才可以发起新建议价。
          2.新建议价也可通过“合同管理”-“议价管理”-“药品议价”界面，点击“新建普通议价”功能操作。



第二步：在“可创建合同药品列表”界面，选择“新建普通议价”后，填写相关信息点击“保存”。

 备注：（1）”议价价格”即买方对该药品发出的议价价格，该价格不得高于入市价，若入市价为空，则无限价。

          （2）“数量”即买方对该药品此次议价需采购的总数量。

          （3）“卖方回复期限”即卖方会员回复该议价的时间范围，超过时间范围内未答复，则该议价失效，需重新发新议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4）“采购期限”即该议价品种的采购时间范围。

挂网议价合同-新建议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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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点击“保存”后（如图），点击“请选择”功能，议价状态为“新建”时可以修改议价信息，如确认无误，点击“发送”，议价
状态变为“买方发出”，等待卖方回复即可。

挂网议价合同-新建议价

备注：（1）如多个产品议价状态为“新建”，勾选相应产品后，选择“批量发送”。

          （2）点击“日志”可查看卖方回复信息，最终议价状态为“生效”，该产品才可以发起议价合同。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挂网议价合同-创建议价合同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合同管理”-“创建合同”-“从药品议价创建”，点击“查询”找到相应产品，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
“创建合同”，等待卖方和配送方签章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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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价合同-补充报量

第一步：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交易管理”-“项目管理（买方）”，选择“2020年报量补充申请项目”进入报量。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竞价合同-补充报量

第二步：选择需要补充报量的目录，填写采购量和采购周期后，点击右侧操作栏“申请”并上报，等待申请信息反馈结果。

备注：（1）系统定时会反馈报量插入提示反馈信息，如“已成功为会员**于项目：**药品交易竞价插入报量**至目录：**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（2）若根据报量插入反馈信息进入相应项目创建合同找不到该产品信息，请核查该产品是否已存在生效的竞价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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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价合同-创建合同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医疗机构根据报量提示信息进入”合同管理“-“创建合同”-“从药品竞价创建”相应项目创建合同。

备注：若根据报量插入反馈信息提示进入相应项目“待健合同目录”界面找不到该产品，请核查该产品是否已存在生效的竞价合同。如需采购该产品，在原始竞价合同

          下操作追加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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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价追加合同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合同管理”-“药品合同明细列表”界面，找到相应竞价合同，点击“请选择”-“延续追加（100%）”按钮，

填写相关信息后进行创建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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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列表/合同明细列表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”合同管理“-“药品合同列表”/”药品合同明细列表“，点击“查询”，进行合同信息查看，可进行补签章或

拒签的操作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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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下订单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订单管理”-“创建”-“从药品合同创建“界面，点击“查询”可以查看所有未完成合同量的订单。勾选

对应药交ID，对合同采购量进行分批或一次性采购。选择后点击“添加到购物车”，再从“从药品购物车创建”生成订单。

备注：1.备注：已执行完的合同数据，不会显示在该界面。

          2.订单的最大数量不能高于可用数量。

一、创建订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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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下订单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订单管理”-“创建”-“修改订单“-“修改药品订单”界面，在配送商未响应之前，可对该订单进行修

改或撤销。

备注：订单状态为“待响应”，可以对订单进行修改或撤销，如点击“修改订单”，进入编辑界面，对订单信息修改后，点击“保存并发送”即可重新发送订单。

二、修改订单



确认收货

普通收货 货票同行

医疗机构确认收货



医疗机构确认收货

备注：1.确认收货时，需要选择收货日期和收到的货物是否及时、是否满意。

          2.如果收货数量小于出库数量时，即为“部分收货”，在弹出框里选择部分收货的理由。部分收货后，没有确认收货的那部分药品数量，配送商可重新出库。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订单管理”-“确认收货”界面，选择相应订单信息，输入收货数量，点击“确认收货”按键确认收货。

一、普通收货



医疗机构确认收货

二、货票同行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订单管理”-“确认收货”界面，选择相应订单信息，点击“确认收货”，则对该订单产品和发票一起确认

（如图1）；点击“拒收”，系统会弹出提示，点击“确定”则对该订单产品和发票一起拒收（如图2）。

图1
图2

备注：货票同行的订单，收货数量不能修改，只能全部确认或全部拒绝。确认之前可以先进入发票管理核对相应发票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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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发票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发票管理”-“确认发票”-“确认药品发票”界面，选择相应发票后点击“发票代码”查看具体发票信息，核

对无误后，点击“确认”即可。如发票信息有误，点击“拒绝”，配送可重新修改该发票信息。



发票信息查询

发票信息查询

普通发票信息查询 发票明细查询货票同行发票信息



发票信息查询

一、普通发票信息查询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发票管理”-“普通发票信息查询”-“普通药品发票信息查询”界面，可输入发票代码、发票号码、开

发票方会员等搜索字段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对普通发票的信息进行查看。



发票信息查询

二、货票同行发票信息查询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发票管理”-“货票同行发票信息查询”-“货票同行药品发票信息查询”界面，可输入发票代码、发票

号码、开发票方会员等搜索字段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对货票同行的发票信息进行查看。



发票信息查询

三、发票明细查询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发票管理”-“发票明细查询”-“药品发票明细查询”界面，可输入发票代码、发票号码、明细金额、开

票会员等搜索字段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对配送方已上传的所有发票信息进行查看。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1

挂 网 分 类

2

合 同 管理

3

订单管理

4

发 票 管 理

5

自 主 采 购 管 理

药品采购操作



自主采购管理

新增 撤销

自主采购管理

批量导入



自主采购管理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自主采购管理”-“药品自主采购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新增”，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“保存”/“保存并发

送”即可。

一、新增

备注：1、自主备案采购的产品无需审核，根据省局文件要求，药品和耗材年度采购总金额不能超过5%。  

            2、若点击“保存”，状态为“新建”，则数据还可再次修改；若点击“保存并发送”，状态为“已提交”，数据则不能修改，只能撤销。



自主采购管理

1.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自主采购管理”-“药品自主采购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导入”，进入模板下载界面，点击“下载模板”。

二、批量导入



自主采购管理

2.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自主采购管理”-“药品自主采购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选择文件”-“上传”，上传成功后，点击“提交

保存信息”即可。

二、批量导入



自主采购管理

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自主采购管理”-“药品自主采购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可以查看所有自主采购数据，找到相应数

据，点击右侧的“撤销”即可。

三、撤销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          信息复核/反馈操作



自主采购管理

1.信息复核/反馈列表：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信息复核/反馈管理”-“信息复核/反馈列表”界面，点击“新增投诉”，根据

界面字段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内容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

备注：1.“相关编号”填写合同编号。
          2.申诉模板详见官网“会员服务”-“资料下载”界面，下载“药品信息复核/反馈表（模板）”。



自主采购管理

2.短缺药品信息复核/反馈：登录省平台药品交易系统，打开“信息复核/反馈管理”-“短缺药品信息复核/反馈”界面，点击“新建申诉”，

根据界面字段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内容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

备注：申诉模板详见官网“会员服务”-“资料下载”界面，下载“药品信息复核/反馈表（模板）”。



人才理念、营

销理念

         联系方式



联系方式

联 系 方 式 一 A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官网在线客服

电话：020-38036183、020-38036197联 系 方 式 二 B



谢  谢  大  家


